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波蘭國際教育參訪團員遴選計畫

壹、依據

1、 臺北市國際教育中長程實施計畫。

2、 臺北市國際學校獎(International School Award, ISA)認證實施計畫。

貳、目的

1、 整合與強化學校國際教育任務團隊，協助推動國際教育。

2、 培育教師國際教育議題融入課程能力，深化教學專業內涵，精進教學創新。

3、 透過與國外教育夥伴的專業對話，豐富教師多元文化教育知能並實踐有效教學。

4、 藉由參訪推動創新教學與主題式學校，做為學校發展創新與主題式課程之參考。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中正區東門國民小學

肆、活動時間、地點及內容

一、時間：108年 10月 4日(星期五)至 10月 11日(星期五)

二、地點：預計參訪波蘭華沙、拖倫、羅茲地區 6所中小學推動國際教育學校之各項硬、軟體

設備、教育措施、學生學習情形及生活教育等，並瞭解波蘭在 2015年教育改革後，國民

中小學學校課程實施與教學評量之應用情形。

三、內容(行程將依實際參訪學校協調結果作修正)：

日數 日期(暫定) 活動內容 參訪國家/單位/地點 備註

第 1天 108.10.4(五) 臺灣→波蘭華沙蕭邦機場 航程約 17小時 　機上

第 2天 108.10.5(六) 文化參訪 波蘭華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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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天 108.10.6(日) 文化參訪 華沙 　

第 4天 108.10.7(一) 全日：中小學教育參訪 華沙→拖倫　 　

第 5天 108.10.8(二) 全日：中小學教育參訪 拖倫→羅茲 　

第 6天 108.10.9(三) 全日：中小學教育參訪 羅茲→華沙

第 7天 108.10.10(四) 上午：文化參訪  下午：搭機返臺 華沙→蕭邦機場→臺灣 　

第 8天 108.10.11(五) 抵達臺灣 航程約 17小時抵臺灣 機上

伍、遴選名額：正取13名教師，得列備取2名教師。

        除教育局指派代表擔任團長 1名、承辦學校 2名為承辦學校隨隊人員外，遴選 13名由

推動本市國際教育學校人員共同參與，包括：107學年度辦理國際學校獎(ISA)課程學校人

員、107學年度仍於國際學校獎(ISA)認證及升級認證有效期之學校人員、107學年度辦理

彭博計畫學校、107學年度辦理 SIEP學校人員及撰寫本市國際教育資源手冊之教師(含行

政人員)參與。

陸、遴選方式

    由教育局籌組成遴選小組，依據學校推動國際學校獎實施計畫情形及對國際教育熱忱與投

入狀況，針對前揭遴選對象之推動國際教育之動能及專業潛力評分，遴選教師 13名共同參進

行出國參訪及培訓。

柒、報名方式

一、報名資格：107學年度辦理國際學校獎(ISA)課程學校人員、107學年度仍於國際學校獎

(ISA)認證及升級認證有效期之學校人員、107學年度辦理彭博計畫學校、107學年度辦理

SIEP學校人員及撰寫本市國際教育資源手冊之教師(含行政人員)參與。 

二、報名方式：報名表完整填寫後，於108      年      8      月      12      日（星期一）前  郵寄至「臺北市中正區東

門國民小學」（地址：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 2-4號），並註明「參加臺北市108年度

國波蘭國際教育出國參訪團員甄選」，逾時不予受理（郵戳為憑，建議以掛號或快遞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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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上述報名資料不全者，恕不受理報名。

三、遞補方式：若有教師放棄錄取資格，將另案通知備取教師遞補，且須於108年 8月16日

（星期三）下午4時前依規定完成遞補報名程序。

捌、繳費

    確認錄取之教師代表，須於108      年      9      月      6      日（星期五）  下午4時前，繳交護照及團費之自

費部份予承辦學校(臺北市中正區東門國民小學英語情境中心楊澤恩主任，聯絡電話：02-聯

絡電話23411340轉 61，手機：0928310301），逾時視同放棄錄取資格，繳費方式另行公布。

玖、活動費用與補助原則

一、活動費用：約新臺幣 10萬元。費用含臺北-波蘭經濟艙來回機票費用、蕭邦機場接送服務、

活動期間住宿費、三餐飲食、活動期間學校參訪活動(含交通接送)、海外醫療保險及旅行

平安保險。

二、補助原則：本活動由教育局提供部份補助，教師自費負擔部分約臺幣 4萬元為原則(多退少

補)。

拾、其他注意事項

一、人員分工(暫訂)：

（1） 資料組：將團員中2人編為資料組人員，負責事前蒐集與整理參訪機構及學校之相關資

料(含推動的國際教育專案計畫及課程)及英國當地教育政策與教育制度等資料，並於行

前讀書會提供相關資料導讀。

（2） 日誌組：將團員中4人編為日誌組人員，負責參訪機構及學校時之歷程記錄，每一天2

人負責記錄行程內容。

（3） 影像組：將團員中2人編為影像組人員，負責全程之錄影或拍照工作，回國後並依時間

做好分類檔案。

（4） 成果組：將團員中 5人編為成果組人員，負責收集所有團員撰寫之公務出國報告，從中

分析與彙整出具體成果（心得）與建議，編輯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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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聯絡組：將團員中1人編為聯絡組人員，負責協調連絡事宜。 

二、出發前：

（1） 獲錄取教師，必須參加與出席主辦單位所舉辦之行前說明會及行前訓練課程，確切時間、

地點及內容將另行通知。 

（2） 獲錄取教師，必須參加與出席主辦單位所辦理的讀書會。由資料組提供資料導讀，團員

討論參訪時之觀察議題與參訪重點。團員亦於讀書會中分享各自之國際教育課程發展提

案，激盪彼此之教學創意。 

（3） 活動期間：

1. 獲錄取教師須全程參加本團頹隊活動及學校參訪行程。

2. 活動期間主辦單位所安排之研習課程及學校參訪活動全程以英文進行。 

（1） 返國：

1. 每位團員必須繳交參訪心得，共同討論並形成整體出國參訪報告交予教育局。

2. 每位團員必須參加與出席主辦單位所辦理的讀書會，分享參訪心得及成果。團員於回

國後亦有責任在能力許可範圍下，配合參與教育局所辦理的國際教育研習活動，分享

參訪經驗與心得。 

3. 團員於回國後擔任教育局國際教育種子教師，並加入主辦單位成立的國際教育社群或

工作小組，協助校內或他校推動國際教育。

拾壹、預期效益

1、藉由海外交流與參訪，提升教師國際教育知能及創新教學能力，激發教師跨國教育比較。

2、透過國際性機構與學校教師知能交流，促進教師反思教學，改善教學效能，優化教學品質。

3、藉由吸收國外新知，拓展教師的國際教育觀，有效推動本市國際教育與耶拿教學法。

拾貳、本計畫由教育局訂定，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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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波蘭國際教育參訪團員遴選報名表

學校名稱：                          (中文全銜)

                                    (英文全銜)

照片黏貼處

請貼妥最近 3個月內2吋正面

半身脫帽證照用彩色相片 1張

是否已於過去二年內接受教育局或協會補助出國：

□否  

□是(年度：        出國地點：           事由：                 ）  

基本資料（往後訊息通知將以e-mail為主，務請詳填）

姓名 職稱 學校電話 分機 行動/住家電話

中文姓名

行動:

住家:

英文姓名 (與護照相同)

E-mail: 

教學年資 教學科目 教師證書字號

健康狀況

1.健康狀況：□佳  □尚可  □差
2.特殊疾病或需特殊醫療需求或照護：□無  □有（請說明：        
）

參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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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推動國際教育經驗及成果：

人事室簽章： 校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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